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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环财行〔2020〕18号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威海市环翠区区级破产案件援助
基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着力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等问题，确保困境企业依法有 序退出市场，保障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破产案件审判 质效，顺利推进破产审判工作，我们制订了《威海市环翠区区 级破产案件援助基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现予印发。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2020年10月30日

威海市环翠区区级破产案件援助基金
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破产审判配套机制，确 保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保障区法院破产审判工作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委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等规定，结合本区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破产案件援助基金（以下简称援助基金）,专门用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案件所必需的破产费用支出。
第二章 基金的设立和使用
第三条 援助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机构或者个人自愿捐助；
（三）破产案件援助基金所生的孳息；
（四）其他合法的资金来源。
第四条 区财政局向区人民法院拨付资金专项用于援助基 金的设立，区人民法院负责基金的收支及日常管理等工作。援助基金余额低于初始金额30%的，区财政局可视实际情况适时 补充。
第五条 威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设立破产援助基金，破产案件需要支付相关破产费用的，应优先使用威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案件援助基金，其不足时启用本援助基金。
第六条 援助基金用于支付下列破产费用：
（一）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二）印章刻制费、公告费、档案保管费、邮寄费、交通费等工作费用；
（三）召开债权人会议的费用、聘用其他工作人员的费用；
（四）管理人报酬；
（五）应当支付的其他破产费用。
第七条 破产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管理人可以向审理破产案件的区人民法院提出援助基金使用申请：
（一）债务人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且无利害关系人自愿承担的；
（二）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且无利害关系人自愿承担的。
第八条 区人民法院设立援助基金审批小组，负责审查援助基金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审批小组由区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团队、财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
援助基金审批小组会议由破产审判团队召集和主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九条 区人民法院援助基金审批小组根据破产案件繁简程度和管理人履行职责等情况，决定是否给予援助，并确定援助额度 。
每件无产可破案件的管理人报酬不得超过2万元，管理人 报酬以外的其他破产费用按照实际支出金额审核拨付，援助总 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对于财产线索特别分散、案情特别复杂 的案件，援助总额可适当提高，但其中用于支付管理人报酬的 援助基金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援助总额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第三章 基金的申请和审批
第十条 管理人认为符合申请使用援助基金条件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后15日内向审理本破产案件的合议庭提交破产费用援助基金使用申请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及财产状况；
（二）破产费用组成及支付情况；
（三）申请援助基金的金额及理由，需支付多项破产费用 的，应逐项写明申请援助基金的费用名称及该项费用的申请金 额；
[image: ]（四）管理人基本信息及履职情况；
（五）管理人收款账户名称、开户行及账号；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内容。
前款规定的记载内容，应一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管理人应一并提交援助基金使用承诺书，承诺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 合法，并承诺在援助基金使用后，如出现新发现破产财产或追 回破产财产等情形的，依法退还相应的援助基金款项。
第十一条 合议庭应对管理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核查。需 要补正的，应于收到材料之日起5日内告知管理人，并视情况 决定补交材料的期限。管理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交的，视为 撤回申请。
第十二条 援助基金的审批流程：
（一）合议庭于收到管理人申请材料后15日内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填写《破产费用援助基金审批表》;
（二）案件破产审判团队负责人复核；
（三）案件审理法院援助基金审核小组审核。
第十三条 审核结果及金额由合议庭通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 审批程序完成后，破产案件办案法官应持《破产 案件援助基金审批表》向区人民法院财务部门办理破产案件援 助基金发放手续。
第十五条 管理人的申报材料、《企业破产费用援助基金审批表》、告知笔录等相关材料应归入破产案件卷宗，存档备查。
第四章 基金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六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与他人恶意串通，骗取援助基金的，依照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情 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取消管理人资格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援助基金的使用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 制度，对基金实行单独核算、专账管理，依法接受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审计。区人民法院应加强对援助基金的绩效管理，结合威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案件援助基金使用情况，定期向区财政局报送援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并向社会做好信息公开，接受各方监督。
第五章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期2年。实施之 日尚未审结以及此后受理的破产案件，均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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